验资业务约定书

甲方：

乙方：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兹由甲方委托乙方验证资本，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1、 委托目的及验资范围：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甲方截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的实收资本及相关资产和负债进行审验。

乙方将根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验资》的要求，实施必要的审验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甲方截至     年   月   日的实收资本以及形成实收资本的货币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相关负债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2、 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对所提供验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义务：1、及时提供验资所需的全部资料；

      2、为注册会计师的验资提供必要的条件及合作；

      3、按照约定条件及时足额支付验资费用。

3、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验资，出具验资报告，并保证验资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义务：1、按照约定完成验资业务，出具验资报告；

      2、对在执行验资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3、乙方在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之前出具验资报告。

4、 验证费用标准及支付方式：

1、按乙方当地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确定本次验证费用为人民币           

元。

2、如因验证工作遇到重大问题，致使乙方实际花费验证工作时间有效大幅度的增加，甲方应在了解实情后，酌情调交验证费用。

5、 验资报告使用责任：

1、乙方向甲方出具的验资报告一式_____份，主要由甲方报送各投资者、当地财政、税务、工商等管理部门。

   2、甲方应正确使用报告，如因摘录、复制使用不当造成后果与乙方无关。

6、 约定书的有效期间：

1、 本约定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约定书自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生效，并在约定事项全部完成日之前有效。

7、 约定事项的变更：

由于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验证工作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出具验资报告，甲、乙双方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8、 违约责任：

1、 本约定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约定书的，应按约定验证费用的50%赔偿对方损失。

2、 如甲方在乙方已完成验资报告后而无正当理由不领取报告的，应支付给乙方全额验证费用；如乙方外勤终了，无正当理由不出具报告的，应以约定验证费用为限，赔偿甲方损失。

甲方：                           乙方：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代表：（签章）                    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投资者声明书

致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鉴于贵所验证本公司投资者实投资本的需要，现对有关事项作如下声明：

1、 本公司已向贵所提供有关验资者投资的全部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公司的协议、合同、章程、公司设立申请报告、可行性报告、政府批复、投资者法人资格证明、营业执照、会计报表、身份证、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以及董事会纪要、决议等文件。

2、 本公司投资者已按公司的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缴足资本。

3、 本公司投资者所投入的现金已汇入本公司银行帐号，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出资的已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4、 非货币资金出资已进行资产评估。

5、 本公司投资者无意于验资后抽逃资金或变相抽逃资金。

6、 贵所接受验资委托时，已向本公司投资者告知了关于验资责任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二十五、三十四、二O八、二O九条，关于明确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作用于通知。

7、 本公司投资者认识到：验资报告仅证明股东出资情况和某一时点公司所拥有的资金情况，它并不是资信证明和偿债能力的证明，只可以向股东及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由于对报告使用不当而造成任何损失与事务所无关。
投资者____________________（签章）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银行询证函

                                                ：                                         编号：                
 本公司（                                        ）聘请的深圳嘉 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正对本公司实收资本（股本）进行审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应询证本公司投资者（股东）                              向贵行缴存的出资额。下列数据出自本公司账薄记录，如与贵行记录相符，请在本函底端“缴款人及缴存金额证明无误”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列明不符事项及金额。有关询证费用可直接从本公司存款账户中收取。回函请直接寄至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彩虹新都彩荟阁18D

邮        编：518109                    电话：21161817                  传真：61354831

截至         年   月   日止，本公司投资者（股东）                            缴入的出资额列示如下：

	缴款人
	缴入日期
	银行账号
	币种
	金额
	款项用途

	
	
	
	
	
	投资款

	
	
	
	
	
	投资款

	
	
	
	
	
	投资款

	
	
	
	
	
	投资款

	
	
	
	
	
	投资款

	
	
	
	
	
	投资款

	合 计金额（大写）
	


                                                                         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结论：1、缴款人及缴存金额证明无误                    2、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

            (银行签章)                                                       (银行签章)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

询证人声明：本人受事务所指派，担任本资验资业务银行询证工作。本人担保此次银询证函是银行工作人员在该盖章银行工作场所完成银行盖章和经办人盖章或签名工作程序的，否则，本人愿意承担验资业务引起的法律责任。

询证人签名：                                      询证日期及时间：       年     月     日

银行经办人工号 ：                             性别：(男、女)

 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意询证（盖章及签名）：                 .
